附件2
法定图则未覆盖区域的规划设计条件
根据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》表8.4.1.5 “注（3）相关规划特殊要求地区，建筑退让用地红线的距离可按该地区的相关规划执行；面积狭小地块及在其它特殊情况下，建筑退让用地红线的距离经规划论证后可适当减少，但必须满足消防、日照、地下管线、交通安全和建筑间距要求。”新建碧道驿站1位于基本生态控制线内，项目建筑相对独立，周边无其他公共建筑物，降低退线标准仍可满足消防、日照、地下管线、交通安全和建筑间距要求。本着集约节约用地的原则，本项目按照工程实际布置0退线，少占用建设用地指标与生态控制线内用地。
同时，由于新建碧道驿站1完全位于生态片区，周边为农田、森林、水体等自然资源要素，项目建筑相对独立，为了节约集约用地，且不破坏建筑对片区风貌的影响，本项目对建筑覆盖率和绿化覆盖率不做强制要求，建筑高度按照10m控制。调整后对新建碧道驿站1规划设计条件建议如下：

	序号
	规划设计条件
	新建碧道驿站1

	1
	用地性质
	公共设施用地（U）

	2
	用地面积（㎡）
	799.77

	3
	建筑面积（㎡）
	500以下

	4
	建筑高度（m）
	≤10

	5
	建筑退线（m）
	0

	6
	建筑覆盖率（%）
	——

	7
	绿化覆盖率（%）
	——

	8
	容积率
	——

	9
	建筑功能
	水文化科普宣传、医疗救助、公共卫生间、安全保卫以及其它相关功能

	10
	车行入口
	——

	11
	市政设施需求
	水、电等就近由市政供水供电引入

	12
	备注
	为给规划实施预留弹性，该项目规划选址方案边界和规划设计条件（包括用地规模、建设规模等）可根据后续项目勘察设计等实际情况进行微调，不视为对已批准规划的调整。


根据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》表8.4.1.5 “注（3）相关规划特殊要求地区，建筑退让用地红线的距离可按该地区的相关规划执行；面积狭小地块及在其它特殊情况下，建筑退让用地红线的距离经规划论证后可适当减少，但必须满足消防、日照、地下管线、交通安全和建筑间距要求。”新建碧道驿站1位于基本生态控制线内，项目建筑相对独立，周边无其他公共建筑物，降低退线标准仍可满足消防、日照、地下管线、交通安全和建筑间距要求。本着集约节约用地的原则，本项目按照工程实际布置0退线，少占用建设用地指标与生态控制线内用地。
同时，由于新建碧道驿站2完全位于生态片区，周边为森林、水体等自然资源要素，项目建筑相对独立，为了节约集约用地，且不破坏建筑对片区风貌的影响，本项目对建筑覆盖率和绿化覆盖率不做强制要求，建筑高度按照10m控制。调整后对新建碧道驿站1规划设计条件建议如下：

	序号
	规划设计条件
	新建碧道驿站1

	1
	用地性质
	公共设施用地（U）

	2
	用地面积（㎡）
	295.33

	3
	建筑面积（㎡）
	200以下

	4
	建筑高度（m）
	≤10

	5
	建筑退线（m）
	0

	6
	建筑覆盖率（%）
	——

	7
	绿化覆盖率（%）
	——

	8
	容积率
	——

	9
	建筑功能
	观景休闲、公共卫生间、安全保卫以及其它相关功能

	10
	车行入口
	——

	11
	市政设施需求
	水、电等就近由市政供水供电引入

	12
	备注
	为给规划实施预留弹性，该项目规划选址方案边界和规划设计条件（包括用地规模、建设规模等）可根据后续项目勘察设计等实际情况进行微调，不视为对已批准规划的调整。


